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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

户之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五洲新春”或“公司”）委托，作为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就公司拟

向五洲控股、吴岳民、吴晓俊、五龙投资、俊龙投资、悦龙投资、张鉴和潘国军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新龙实业 100%的股权，同时拟向符合条件的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所

涉相关法律事项提供法律服务。 

为本次重组，本所已经于 2018 年 4 月 8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关于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2018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浙江五洲新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调

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之

法律意见书”）；2018 年 8 月 28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浙江五

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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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次重组的资产过户情况，本所律师就本次重组资产过户情况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调

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之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构成原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之法律意见书和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之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发表法律意见的

前提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数量之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本所

律师的声明事项以及原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调整股份发行价格

和数量之法律意见书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定义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组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

同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核，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法

律意见书仅供五洲新春为本次重组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如下资产过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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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五洲新春本次交易方案 

根据五洲新春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相关会议决议、五洲新春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等相关资料，本次交易方案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 

五洲新春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五洲控股、吴岳民、吴晓俊、俊龙投资、悦龙

投资、张鉴、潘国军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新龙实业 77.50%股权，总计发行 29,204,683

股；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吴岳民、吴晓俊、五龙投资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新龙实业

22.5%股权，总计支付现金 134,521,600 元。 

五洲新春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

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五洲新春用于支付购买标的资

产的现金对价、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金额中股份支

付部分的 1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资产重组的生效和实施

为条件，但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资产重组的实施。如配套融资未能

实施，五洲新春将自筹资金支付该部分现金。 

（一）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主要内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新龙实业 10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五洲新春审议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 2018 年 4 月 8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五洲新春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即人民币 20.87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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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五洲新春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发行价格将按照上交所

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二）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主要内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采

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五洲新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募集不超过 15,0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

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的 20.0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该等股份发行的发行期首日，本次

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 90%。 

（三） 本次交易方案因 2017 年度分红除息后的调整 

五洲新春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202,4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2.5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6 月 7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8 年 6 月 8 日，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实施

完毕。 

五洲新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原 20.87 元/股调整为 15.87 元

/股。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由原 22,207,872 股调整为

29,204,683 股，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交易对方 成交金额（万元） 调整前（股） 调整后（股） 

发行

股份

五洲控股 26,910.00 12,894,106 16,956,521 

吴岳民 18,045.50 4,722,370 6,2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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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资产 
吴晓俊 9,716.81 2,542,815 3,343,953 

潘国军 277.62 133,024 174,935 

张鉴 416.43 199,537 262,403 

俊龙投资 2,082.17 997,686 1,312,018 

悦龙投资 1,499.16 718,334 944,653 

五龙投资 852.30 - - 

合计 59,800 22,207,872 29,204,683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一） 五洲新春的批准和授权 

2018 年 4 月 8 日，五洲新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通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8 年 5 月 2 日，五洲新春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的议案。 

五洲新春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重组相关的下述议案：《关于公司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部分

内容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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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

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定，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仅涉及业绩

承诺补偿方案，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二） 交易对手的批准和授权 

（1） 2018 年 3 月 17 日，五龙投资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本次交易的相关

事项。 

（2） 2018 年 3 月 17 日，五洲控股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本次交易的相关

事项。 

（3） 2018 年 3 月 17 日，俊龙投资合伙人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本次交易的

相关事项。 

（4） 2018 年 3 月 17 日，悦龙投资合伙人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本次交易的

相关事项。 

（三） 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18 年 3 月 17 日，新龙实业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吴岳民、吴晓俊、五洲

控股、五龙投资、俊龙投资、悦龙投资、张鉴和潘国军将其持有的新龙实业 100%

股权转让给五洲新春。 

（四） 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18 年 10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607 号），核准五洲新春向五洲控股发行 16,956,521 股

股份、向吴岳民发行 6,210,200 股股份、向吴晓俊发行 3,343,953 股股份、向潘

国军发行 174,935 股股份、向张鉴发行 262,403 股股份、向俊龙投资发行 1,312,018

股股份、悦龙投资发行 944,65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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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五洲新春与交

易对方为本次交易之目的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等交易协

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 

 

三、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 标的资产交割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五洲新春已完成收购新龙实业 100%股权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交易对手依法履行了将标的资产交付至五洲新春的法律义

务。 

（二） 过渡期损益的处理情况 

根据五洲新春与吴岳民、吴晓俊、五洲控股、五龙投资、俊龙投资、悦龙投

资、张鉴和潘国军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标的公

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和收益归五洲新春享有，亏损和损失由吴岳民、吴晓俊、

五洲控股、五龙投资、俊龙投资、悦龙投资、张鉴和潘国军根据本次交易前其在

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 

 

四、 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上述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本

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有待办理： 

1. 五洲新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尚待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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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五洲新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本次资产重组的配套资

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五洲新春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但募

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重组的实施。 

3. 五洲新春尚需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向相关

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4. 五洲新春尚需向注册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因注册资本增

加、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5. 五洲新春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对本

次交易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

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可以实施； 

（二）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交易对手已依法履行了将标的资产交付至五洲新春的法律义务； 

（三） 相关交易各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四部分所述的后续事项，该

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页以下无正文）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之法律

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18 年  月  日出具，正本一式五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李  强 经办律师： 秦桂森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罗  端 

  

 ____________________ 

  


